
费用之争

实为理念冲突

“我和妻子协议离婚已经三年多

了， 当时约定的抚养费是每月 2000

元， 应该说数额并不低。 而且， 女儿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钢琴， 相关费用

我也承担了一半。 但因为我不赞同让

女儿继续学琴， 前妻却非要我分担费

用， 还说我如今的月收入已经翻了一

倍， 如果我不承担， 她就去起诉要求

将抚养费增加到每月 4000 元……”

马先生找到我咨询时， 不断被手

机上的来电打断， 显然他的工作非常

繁忙。 他告诉我， 离婚时他的月收入

大约 1.5 万元， 现在有 3 万多元。 前

妻谭女士大致知道他的收入情况，

“这也是她一直催着我要钱的原因。”

而从马先生的讲述来看， 我感到

他和前妻的矛盾看似体现在抚养费数

额上， 实际却是对于女儿的教育和培

养理念存在根本分歧。

“我觉得女儿健康快乐就好了，

希望她在运动方面发展兴趣。 但她妈

妈就是要给她补习英语、 学弹钢琴

……也不管她自己有没有兴趣。 我不

是不愿意分担女儿学琴的费用， 而是

根本就不支持她妈妈让她继续学琴！”

培养女儿

学琴花销巨大

马先生告诉我， 最初他就不太支

持前妻让女儿学钢琴， 但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 他承担了包括买琴等相关费

用的一半。 “我记得光买一台进口钢

琴就花了 5 万多元， 更别说报班和老

师一对一上课的费用了。 问题是， 女

儿学琴已经两年多了， 我从女儿那里

得到的反馈是她对于弹琴没有很大兴

趣， 是妈妈硬要她学的。 而我跟女儿

的钢琴老师也私下交流过， 老师很坦

率地表示她的天赋一般， 加上自己不

是非常愿意学琴， 因此进入了瓶颈

期， 虽然课都按时在上， 但进步非常

缓慢。”

马先生表示， 他跟前妻商量， 希

望不要再逼孩子学琴了。 而前妻则拿

出别人的例子， 认为不能碰到一点困

难就退缩， 即使是钢琴大师在学琴阶

段也会遭遇瓶颈， 必须咬牙坚持， 否

则就前功尽弃了。

“既然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你非

得花费那么多钱让孩子学她并不热爱

的钢琴， 那么这些费用你就自己承担

吧！” 随后， 马先生就拒绝再承担学

琴的费用。

达成协议

避免对簿公堂

在得到马先生的同意后， 我直接

联系了谭女士了解情况， 她也向我倒

了一堆苦水， 归根结底就是培养孩子

花钱如流水。 在耐心听了她的说法， 并

肯定了她抚养孩子的辛苦之后， 我向她

解释， 法律层面对于抚养费涵盖的内容

以及费用的限度都有相应的规定。

首先， 抚养费包含子女的生活费、

教育费和医疗费等费用， 其中教育费主

要是小学、 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校教育

费用， 包括学费、 书本费、 在校餐费及

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支出， 而在校外的

补习和兴趣班， 包括各种运动、 艺术、

科学等课程的费用， 不属于抚养费涵盖

的范围。

其次， 抚养费的数额一般根据子女

的实际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

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

的， 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

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

以上子女抚养费的， 比例可以适当提

高，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收入的百分之五

十。 有特殊情况的， 可以适当提高或者

降低上述比例。

也就是说， 如果是负担一个子女，

抚养费的限额是负担人月收入的百分之

二十至三十， 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

的， 限额是负担人月收入的百分之五

十。 从实际情况来看， 如果负担人属于

高收入人群， 其月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

均工资， 那么其负担的抚养费占月收入

的比例可能反而偏低。

从法律的规定和马先生的情况来

看， 原本每月 2000 元的抚养费已经不

算低了， 而且马先生在原本约定的抚养

费之外， 仍然负担了女儿学琴的一半费

用， 只是对于让女儿继续学琴， 马先生

有不同意见。 “作为父亲， 马先生对于

女儿的教育和培养也应当有发言权。 但

由于女儿实际由你抚养， 你有事实上的

决定权， 在学琴这件事上， 既然你决定

要继续， 那么也应承担这一决定的后

果， 包括考虑相关的经济负担。 马先生

基于反对的态度， 不愿意继续分担费用

也情有可原。”

了解了谭女士的态度后， 我也私下

告诉马先生， 由于他的收入相较离婚确

定抚养费时有了大幅增长， 因此如果谭

女士去起诉， 法院有可能依据“月收入

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 判决增

加抚养费。 而且， 父母为了抚养费问题

对簿公堂， 对孩子来说也不是好事。 因

此， 我建议马先生稍作让步， 一方面每

月增加一定的抚养费， 另一方面明确女

儿包括学琴在内的其他课外培训， 由于

马先生没有决定权， 也就没有义务再分

担， 希望谭女士根据经济情况审慎决

定。

听了我的分析和建议， 马先生最终

和前妻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 商定每月

固定增加一定的抚养费， 此外不再分担

其他课外教育的费用， 避免了为人父母

却要对簿公堂的局面。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夫妻在离婚时， 无论是

通过协议离婚还是由法院判

决离婚， 一般都会确定子女

抚养问题以及相应的抚养

费。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以及孩子的成长， 如果

原定的抚养费数额已经不能

适应需求， 直接抚养孩子的

一方可以代表孩子要求对方

增加抚养费。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 》 第五十八条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子女要

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母增加

抚养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 原定抚养费数额

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

平；

（二） 因子女患病、 上

学， 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

额；

（三） 有其他正当理由

应当增加。

该解释的第四十九条则

规定： 抚养费的数额， 可以

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母

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

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

入的， 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

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

十的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

费的 ， 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收入的百

分之五十 。 有特殊情况的 ，

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

比例。

近期 ， 各地开始推行

“要素式起诉状”， 对于与抚

养费相关的案件， 有 “主张

抚养费的理由” 一栏。

此处应结合诉讼请求 ，

写明主张抚养费的具体原

因。

如果是主张增加抚养

费， 应勾选 “子女的实际需

要 ”， 并填写具体原因和诉

求， 如存在患病、 教育等必

要性支出需求， 抚养成本增

加等。

如果是主张给付 （补

付） 抚养费， 应勾选 “被告

怠于履行义务 ”， 并填写被

告拖欠抚养费的具体情况。

如果存在其他理由， 比

如直接抚养一方丧失抚养能

力等 ， 可勾选 “其他理由 ”

并填写具体情况。

抚养费用

如何要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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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执意让女儿学钢琴， 还要求马先生在抚养费之外承

担学琴费用。 在分担两年多之后， 他拒绝继续承担。

马先生和前妻的矛盾看似体现在抚养费数额上， 实际却

是对于女儿的教育和培养理念存在根本分歧……

每月两千抚养费

不够学琴支出

前妻提出应分担

最终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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